附件1：
安徽农业大学“特色文化宿舍”创建评选标准
一、基本标准
参评宿舍必须达到校星级安全文明卫生宿舍；
二、特色标准
各类型“特色文化宿舍”除满足基本标准外，还要符合以下标准：
1、学习型宿舍
宿舍成员学习态度端正，学习浓厚氛围；宿舍成员无课程重修记录，无考试违纪行为，平均绩点3.0以上；宿舍成员50%获得校级及以上学业类奖学金；
2、党员示范型宿舍
宿舍党员（含预备党员）同学积极参加党组织和学校学院相关活动，在“班风、学风考风”建设、主题教育活动、结对帮扶、宿舍卫生文化建设等方面表现突出，充分发挥党员先进性，示范作用明显，先进事迹在师生间影响较广泛；
3、科技创新型宿舍
宿舍成员50%参加过校级及以上大学生科技创新、学术竞赛、科技实践等活动，表现突出；宿舍成员50%以上在大学生自主创业、兴农杯、挑战杯、互联网+等创业大赛中表现优异；
4、文体型宿舍
宿舍成员50%获得过校级及以上文体活动奖项；
5、读研型宿舍
宿舍成员在当年的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中成绩优异，得到大家一致认可；
6、实践型宿舍
宿舍成员在社会实践、志愿服务、勤工助学等方面表现优异，遵守社会公德，宿舍成员50%以上积极参加实践活动；
7、全能型宿舍
宿舍成员50%以上在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等诸方面均表现突出，在班级能起到很好的示范带头作用；
8、自定义型特色宿舍
只要申报宿舍在某方面表现突出，思想积极向上、内容布置清新宜居，形成特色，而以上类型设置未考虑在内的，可以设计定义符合自身特点的宿舍类型进行申报，评定标准由各院结合各宿舍实际自行制订。如：“爱心志愿型”、“互助共进型”、“团结友爱型”等。











